
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“一区三园”
财务统一核算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“一区三

园”财务统一核算管理，加强财务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及相关财经法规，

结合“一区三园”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及其所属

“一区三园”（花吐古拉工业园区、宝龙山工业园区和保康

工业园区）的财务核算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​ 财务统一核算遵循以下原则：

1、统一管理原则。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所有收

入全额纳入财政专户，严禁坐支或私设“小金库”；

2、预算约束原则。坚持“先预算后支出”，严禁超预算

或无预算安排支出；

3、专款专用原则。明确资金用途，确保各项资金按计

划使用；



4、集中核算原则。撤销各单位原会计核算岗位，统一

由财务股集中核算。

第二章 核算体系与机构设置

第四条 ​ 设立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财务股，负责“一

区三园”财务统一核算工作。

第五条 ​ 财务股主要职责：

1、统一设置会计账户，实行集中管理、分户核算；

2、审核原始凭证，编制记账凭证，登记会计账簿，编

制会计报表；

3、办理资金结算，监督资金使用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
第六条 ​ 各分园设报账员 1 名，负责日常资金收缴及

费用报账，账务由财务股实行会计电算化集中分户管理。

第三章 收入管理

第七条 ​ 收入范围包括：

财政预算拨款收入、预算外资金收入、土地出让金收入、

国有资产经营收益、其他合法收入。

第八条 ​ 各项收入必须全额纳入单位财务集中管理，

实行统一核算，按规定及时上缴财政专户或国库。

第九条 ​ 严禁以白条抵库，严禁坐支收入，各项收入

必须当天存入银行专户。

第四章 支出管理

第十条 ​ 支出审批权限：

1、1 万元以下，部门负责人→财务审核→分管领导审批

2、1 万元以上，需提交领导班子会议审议



3、5 万元以上，须领导班子会议审议并报旗分管领导通

过。

第十一条 ​ 支出审批流程：

1、经办人填写支出单据并提供完整附件；

2、部门负责人审核支出事项真实性、合理性；

3、财务人员审核合法性、合规性；

4、分管领导审核并提出支付建议、主要领导审批。

第十二条 ​ 工程款支付管理：

1、需附合同、验收报告、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；

2、累计付款超过合同金额 70%未完成竣工验收的，不得

付款；

3、工程验收结算后需预留 5%质量保修金

第五章 资金管理

第十三条 ​ 银行账户管理：

1、在指定银行开设零余额账户，实行分户核算；

2、各分园不得另行设立银行账户；

3、资金实行集中管理，统一调度；

第十四条 ​ 现金管理：

1、严格执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；

2、现金收入必须当天存入银行；

3、库存现金必须日清月结，账款相符。

第十五条 ​ 备用金管理：

1、各分园可设立备用金，用于日常周转；

2、备用金限额由财务股核定；



3、定期对备用金进行清查核对。

第六章 固定资产管理

第十六条 ​ 固定资产标准：

1、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

2、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 1500 元以上

3、单位价值虽不足标准，但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

批同类物资，视作固定资产管理。

第十七条 ​ 固定资产采购：

1、必须按程序报批，实行政府采购；

2、购置后及时登记入账，建立固定资产卡片；

3、定期进行清查盘点，确保账实相符。

第十八条 ​ 固定资产处置：

1、报废、转让需按规定程序报批；

2、处置收入纳入财政国有资产收益管理。

3、严禁公物私用或无偿交由与单位无关的经营单位使

用。

第七章 预算管理

第十九条 ​ 预算编制：

1、实行零基预算编制方式；

2、人员经费按定额标准核定；

3、专项经费根据实际需要结合财力核定。

第二十条 ​ 预算执行：

1、严格执行批准的预算；

2、不得超预算安排支出；



3、确需调整预算的，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第八章 财务监督

第二十一条 ​ 内部监督：

1、建立内部审计制度；

2、定期开展财务检查；

3、重大事项实行集体决策。

第二十二条 ​ 外部监督：

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

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财务状况

按规定公开财务信息

第九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​ 本细则由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

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​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相关规

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
第二十五条 ​ 本细则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有关财经法

规执行。

科尔沁左翼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

2025 年 11 月 30 日


